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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二题：打击财务中介公司不良经营手法的措施 

2016 年 11月 2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麦美娟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近月，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涉及财务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骗

案频生，甚至有被索取高昂中介费的事主不堪压力而轻生。本人自二零一

四年至今已收到超过 240宗投诉，涉款总额高达三亿八千多万元，显示有

关问题严重。当局为打击与放债业务有关的不良财务中介手法，于今年四

月提出更严格的规管措施。然而，有放债业人士指出，该等措施治标不治

本，因此当局应修订《放债人条例》（第 163章），以加强规管中介公司。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现时是否正就修订上述条例及引入中介公司发牌制度进行研

究；如是，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自二零一五年至今，执法部门就中介公司违法行为提出检控的个案

宗数为何；当局有否因应此类行为越趋猖獗加强执法；如有，具体的措施

和成效为何； 

 

（三）鉴于香港明爱和东华三院于今年四月设立专用电话热线，向有财政

困难的人士提供谘询服务，当局是否知悉该等热线至今接获的查询和求助

个案宗数为何；及 

 

（四）鉴于有放债业人士指出，有信贷资料机构向不良中介公司泄露市民

的个人信贷资料，当局是否知悉信贷资料机构向银行等放债人提供市民的

个人信贷资料的法律依据；有否采取措施确保信贷资料机构妥善管理市民

的个人信贷资料；如有，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因应公众对与放债业务有关的不良财务中介手法的关注，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于本年四月宣布会从四方面入手处理有关问题，即加强执法、加强

公众教育及宣传、加强为市民提供的谘询服务，以及施加更严格的放债人

牌照条件。其中，加强执法、公众教育和宣传及为市民提供的谘询服务的

措施已经实行。 

 

  就放债人牌照施加额外牌照条件的措施，主要目的包括促使更有效地

执行现行法例下放债人及与放债人有关连的各方不得向借款人另行收费

的规定，以及透过在放债人的广告中加入风险提示字句以提醒公众借贷要

审慎。牌照法庭已陆续在批出牌照续期申请及新放债人牌照时施加有关条

件，订明由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实施有关条件，并正在处理政府就其他现有

牌照施加有关额外条件的申请。 

 

  麦议员的问题共分四部分，我的答复如下： 

 

（一）就公众关注的不良财务中介向借款人滥收费用的问题，《放债人条

例》（第 163 章）已明文禁止放债人、与放债人有关连的各方（例如其雇

员、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与放债人共谋的人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费

用。为了确保有效地执行上述的规定，我们不应在这问题上把有关财务中

介和放债人分开独立考虑，特别是考虑到不良财务中介可能和与其有关连

的放债人运用各种技俩，设法隐瞒彼此的关系，以规避禁止向借款人另行

收费的规定。 

 

  就放债人牌照施加更严格的牌照条件的措施，当中包括规定放债人向

借款人批出贷款前，如借款人曾就该笔贷款或与该笔贷款有关连的事宜与

任何财务中介达成或签订了任何协议，该财务中介必须是已获该放债人委

任，而有关委任亦已获该放债人向放债人注册处处长申报，并载列于公众

可查阅的放债人登记册内。放债人须采取适当步骤，确定获其委任的财务

中介不会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费用。如发现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有关当

局除可根据牌照条件与放债人跟进，警方亦能更有效作出举证检控有关的

财务中介。相对于引入一个全新的牌照制度以独立规管财务中介，这措施

能更直接和适时打击财务中介不良经营手法的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较为

适当的做法。 

 

  我们现正全力跟进上述措施的推行，以期在本年十二月一日顺利落实

额外放债人牌照条件。我们会在新措施实施前作出公布，以及透过公众教

育活动宣传有关措施。我们会在额外牌照条件实施六个月后检讨其成效，

并会根据检讨结果，考虑是否有需要采取更多改善措施。 

 



（二）除上述《放债人条例》明文禁止放债人、与放债人有关连的各方（例

如其雇员、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与放债人共谋的人向借款人非

法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任何人藉虚假、误导性或欺骗性陈述，或不诚实

地隐瞒重要事实，欺诈地诱使其他人向放债人借款亦属刑事罪行。自去年

至本年六月，警方根据《放债人条例》作出六宗检控，当中五人被定罪。 

 

  如财务中介的行为涉及其他刑事成分，警方亦会根据其他相关法例

（如《刑事罪行条例》（第 200章）及《盗窃罪条例》（第 210章）等）作

出处理及跟进，惟政府未有备存根据这些相关法例跟进财务中介个案的数

字。 

 

  警方一直关注因借贷活动衍生的罪行，尤其是涉及财务中介的不良行

为，亦为此多次采取执法行动予以打击。警方自去年至今采取了多次大型

执法行动，拘捕超过 400人。除上述检控个案外，警方亦正就其他个案进

行调查及搜证工作。此外，警方亦继续透过其「童叟无欺」防骗资讯综合

平台及 Facebook 等网上渠道，以及筹办地区活动等，向市民推广相关防

罪资讯。 

 

（三）为了让公众更认识非政府机构所提供的谘询、辅导及其他社会福利

支援服务，使有需要人士能够及时从适当途径获得协助，从而减低他们被

不良中介手法欺骗的风险，社会福利署自今年四月底推行为期三年的先导

计划，分别津助香港明爱和东华三院设立专用电话热线，为有财政困难的

人士提供协助。有需要人士除可获得初步情绪支援及辅导服务外，也可按

各自的需要和情况，就如何向不同机构或社会服务单位寻求进一步支援和

协助取得一般性建议。截至今年九月三十日，两间机构共接获并处理 806

宗热线查询或求助。 

 

（四）我们已就有关问题谘询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依

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私隐条例）第 12条发出的《个

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守则）开列了一系列信贷资料机构应采取的日常

运作措施（包括定期及经常监察及检讨资料库的使用情况，藉以侦察及调

查任何不寻常或不合常规的查阅或使用模式），及为准备提供信贷资料服

务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就私隐条例及守则的规定为职员提供培训），以防

止它们所持有的个人信贷资料受不当查阅或处理。 

 

 

完 


